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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60/2021_2022__E5_88_91_E

6_B3_95_E6_A1_88_E4_c80_160989.htm 【案情】 被告人刘某

，男，33岁，村办酒厂承包人；被告人黄某，男，32岁，村

办酒厂推销员。被告人刘某和黄某为谋利暴利，共谋用工业

酒精勾兑白酒出售。某年9月初，刘、黄买回工业酒精500克

勾兑成“白酒”，骗工厂临时工喝下，见没有问题，遂大胆

作案。9月17日30日，二人以制作燃料、经销化学产品为名，

先后4次从会邙县校办玻璃门市部和回澜建材门市部名义购回

工业酒精3839.8千克，随意勾兑成15吨散装“白酒”，以每千

克1元至1.3元的价格在会邙县、广汉市大量批发、零售，造成

大范围饮用甲醇中毒。其中，致4人死亡，7人双目失明，经

法医鉴定为重伤；7人轻伤，1人微伤。案件发生后，有关部

门对尚未售出的假酒迅速进行了封存，才未造成更大的伤亡

损失。 经卫生防疫部门鉴定，假酒的甲醇含量超过国家规定

标准达229333.8倍。 【问题】 （1）刘某和黄某的行为应如何

定性？ 来源：www.examda.com （2）单位是否可以构成本罪

的主体？ （3）如果刘某和黄某生产销售的勾兑“白酒”虽

然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但是并没有造成严重危害后果

，而刘某和黄某销售金额达到200万元以上，则应如何定性？ 

【答案】 （1）刘某和黄某的行为应定生产、销售有毒、有

害食品罪。因为刘某、黄某明知工业酒精是导致人中毒的有

害原料，仍然随意勾兑成15吨散装“白酒”在市场上大量批

发，零售，以致引起多人伤亡的严重后果，符合生产销售有

毒、有害食品罪的犯罪构成。 （2）单位可以构成本罪的主



体。单位犯本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法处罚，追究刑事责任。 （3）应

定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因为这时刘某和黄某的行为由于

没有造成严重危害后果，不触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

罪；但二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销售金额达20万元以上，符

合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构成要件，应定生产、销售伪劣产

品罪。 【解析】 来源：www.examda.com 生产、销售有毒有

害食品罪，是指违反食品管理法规，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

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

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行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

罪的特征是： ①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个人和单位都可以

成为本罪的主体。 ②主观方面必须出于故意，具体内容为明

知是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而故意掺入在所生产、销售的

食品中，或者明知是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而

故意予以销售。 ③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食品管理法规

，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或

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行为。所

谓有毒、有害食品原料，是指含有毒性元素或者对人体有害

的成分而不能作为食品配料或者食品添加剂的物质。本罪在

客观上就表现为实施了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

害食品原料，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

食品的行为之一。至于行为是否造成了严重危害后果，不影

响犯罪构成。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指生产者、销售者故意

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销售金额5万元

以上的行为。其构成要件为： 来源：www.examda.com ①在客

观方面具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并且销售金额在5万元以上的



行为。销售金额在5万元以上是构成本罪的必要条件；销售金

额是指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获得的全部收入，包括成本和利

润。②主观上是故意。③犯罪主体既包括单位也包括自然人

。 我们应该注意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与生产、销售特定的

伪劣商品犯罪（包括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关系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对象“伪劣产品”，可以包括假

药、劣药等特定的伪劣商品，因此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与

其他八种生产、销售特定的伪劣商品的犯罪形成一般与特殊

的关系。根据《刑法》第149条的规定，生产、销售特定的伪

劣商品而构成的相应犯罪，如果因其销售金额在5万元以上，

同时又触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

定罪处罚；生产、销售特定的伪劣商品尚未构成相应的犯罪

，但是因其销售金额在5万元以上而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

罪的，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 【相关法律法规

、司法解释】 《刑法》第140条、第149条、第150条。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